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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113 年 6 月份縣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 年 6 月 18 日(星期二)下午 3 時 

地點：本府 3 樓簡報室 

主席：王縣長惠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雅俐 

出席人員：(敬稱略) 

林田富、陳逸玲、陳柏村、施敏華、陳金哲、馬英傑、

阮順寧、王玟升、陳明君、陳燕慧、葉彥伯、江培根、

施順仁、張雀芬、曾金來、劉坤松、劉玉平、張寒青、

蔡金田、林漢斌、許俊宏、陳詔慶、王瑩琦、邱奕志、

王蘭心、何俊昇、黃金樺、蔡和昌、李俊德、高上富、

蕭秀瑛、饒東傑、陳昌茂、吳蘭梅、洪榮章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警察局 

案由一：為內政部警政署核定補助辦理 113 年度「協助地方政府精進警察

科技偵查設備」計畫，所需經費 1,154 萬 4,000 元（補助款 1,154

萬 3,125 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875 元），因未及納入年

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

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文化局 

案由二：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「2024 年全國古蹟日－全

國文化資產行動博覽會－探索彰化媽祖信仰古香路」一案，所需

經費計 25 萬元(補助款 20 萬元、配合款 5 萬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

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

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彰化縣文化局 

案由三：為本縣縣立圖書館外牆壁磚經辦理重鋪後，其舊有拆除壁磚部

分，係屬建築改良物之一，爰依規定辦理報廢(財產減帳)，提請

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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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民政處 

案由四：為內政部移民署核定補助辦理「113 年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」，

其中所需新增經費 5,000 元整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

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提案單位：建設處 

案由五：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「112 年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

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作業評鑑計畫」-「審議模範獎」縣市組

第 3 名補助獎勵費用一案，核定補助經費 60 萬元(補助款)。因未

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

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

案由六：為經濟部核定辦理「彰化市民權公有零售市場環境品質提升計

畫」所需經費 1,350 萬元（補助款）整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

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

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

案由七：為經濟部核定辦理「社頭鄉公有零售市場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所

需經費 400 萬元（補助款）整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

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八：修正「彰化縣各級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」(草案)，提請

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九：訂定「彰化縣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幼兒園普通班之教學與輔導及調

整班級人數辦法」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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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十：修正「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階段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辦法」

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十一：修正「彰化縣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標準」部分條文(草案)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十二：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本縣東興國小辦理「公立中小學校園環境安

全改善計畫－改善校園運動環境安全」經費 680 萬元，因未及納

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

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十三：修正「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推行委員會設

置辦法」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十四：為內政部核定補助本縣華南國小辦理 113 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

－多元文化優勢暨親子培力系列課程計畫經費 17 萬 8,390 元，

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 17 萬 9,000 元（配合千

元進位 610 元）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

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十五：為本縣新港國小報廢未達最低使用年限之小學用房屋一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務處 

案由十六：為交通部公路局「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」審議核

定共 3 件，計畫總經費 3,100 萬元，其中補助款計 2,812 萬元，

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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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或 114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交通處 

案由十七：為辦理交通部公路局 113 年度「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」

第 1 波申請計畫-113 年度市區客運彰化師範大學【2 路 A】營運

費用等 13 案，總計畫經費 7,090 萬 7,000 元(中央補助款 5,157 萬

9,679 元，本府自籌 1,932 萬 6,387 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

數 934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

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   提案單位：交通處 

案由十八：為辦理交通部公路局核定「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公共運輸行動支

付驗票設備整合補助」案，總經費計 42 萬元(中央補助 42 萬

元，本府自籌 0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

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水利資源處 

案由十九：辦理本府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水環境建設-縣市管河川及區域

排水整體改善計畫-湳港西排水(魏厝橋下游段)應急工程」計

1,770 萬元整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

113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

案由二十：為交通部觀光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「2024 王功漁火節」所需經

費計 120 萬元(補助款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

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

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

案由二十一：為為交通部觀光署補助本府辦理 113 年度「借問站」創新旅

遊服務推廣計畫補助案，所需經費共計 46 萬元整(補助款 41 萬

4000 元、配合款 4 萬 6,000 元)，因未及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

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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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業處 

案由二十二：制定「彰化縣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」（草案），提請

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由二十三：為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辦理「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

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」第四期-彰化縣社頭鄉公設

民營托嬰中心暨聯合社區活動中心計畫，所需經費 3,333 萬 4,000

元，其中 113 年度核定 666 萬 7,000 元（補助款 600 萬元、配合

款 66 萬 6,667 元，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333 元），因未及

納入年度預算，請同意辦理墊付，俟編列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

114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處 

案由二十四：修正「彰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」第一

條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10 分。 


